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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國本國本國本國銀行銀行銀行銀行資本適足性資本適足性資本適足性資本適足性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資訊資訊資訊資訊應應應應揭露揭露揭露揭露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 為遵循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第三支柱市場紀律原則，銀行

應於網站設置「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理專區」，揭露下

列資訊： 

（一） 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附表一） 

（二） 資本適足率。（附表二） 

（三） 資本結構。（附表三） 

（四） 信用風險： 

1.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附表四） 

2. 信用風險應計提資本。（附表五） 

（五） 資產證券化： 

1. 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附表六） 

2.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附表七） 

（六） 作業風險： 

1.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附表八） 

2.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附表九） 

（七） 市場風險： 

1、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附表十） 

2、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附表十一） 

二、 銀行應將上開定量資料於每營業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

、每半營業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更新公布上網。 

三、 定性資料除於年度中有重大變動應即時更新者外，應每

年更新一次；定量資料應於會計師完成複核後，每半年

更新一次。 

四、 銀行所揭露定性及定量資料應至少保留一年。 

五、 銀行第一次應於九十七年四月底前揭露九十六年底之

上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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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 

98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內容 

項    目 

公司名稱 資產金額 
未納入計

算之原因 

自自有資本 

扣除金額 

元大租賃 (股 )公

司(原名：金復華

租賃(股)公司) 

107,513 

元大財產保險代

理人有限公司(原

名：復華財產保險

代理人有限公司) 

8,034 1. 納入合併資本

適足率計算之

子公司名稱 
元大國際人身保

險代理人 (股 )公

司(原名：復華人

身 保 險 代 理 人

(股)公司) 

45,666 

 

2. 未納入合併資

本適足率計算

之子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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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本適足率資本適足率資本適足率資本適足率    

98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本行 合併 

自有資本合計 29,520,563 29,656,456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222,553,989 222,798,582 

資本適足率（%） 13.26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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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    

98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金 額 
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 

普通股 21,500,000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 0 

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 0 

預收股本 0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 1,377,456 

法定盈餘公積 0 

特別盈餘公積 0 

累積盈虧 0 

少數股權 0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

現利益除外） 
(5,564) 

減：商譽 0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0 

資本扣除項目 297,564 

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 22,574,328 

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 

永續累積特別股 0 

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債券 3,000,000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0 

重估增值 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45% 121,222 

可轉換債券 0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1,042,577 

長期次順位債券 3,080,000 

非永續特別股  

減：資本扣除項目 297,564 

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 6,946,235 

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 

短期次順位債券 0 

非永續特別股 0 

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 0 

自有資本自有資本自有資本自有資本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29,52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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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信用信用信用信用風險管理制度說明風險管理制度說明風險管理制度說明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98 年度 

揭露項目 內    容 

1. 信用風險策略、目標、政策

與流程 

 1.信用風險策略、目標： 

(1)遵循 Basel II 規範，提升本行風險管理與國際接

軌能力。 

(2)健全各項風險管理制度與控管流程，落實執行。 

(3)強化資訊整合、分析及預警效度，發揮風險管

理積極角色。 

2.信用風險政策： 

(1)塑造重視信用風險管理之經營策略與組織文

化，並掌握質化與量化管理之方法，作為經營策

略制定之參考依據。 

(2)建立整體信用風險管理制度，由本行董事會、

各階層管理人員及員工共同參與推動執行，透過

對潛在風險之辨識、衡量、監控及報告等一連串

活動，以質化及量化之管理方法，將各項業務在

營運過程中所可能面臨之風險，控管在所能承受

之範圍內，期能合理確保本行信用風險策略目標

之達成。 

(3)授權獨立之信用風險管理單位與人員行使職

權，以確保本行之信用風險管理制度得以持續有

效實施，並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確實履行其責

任，落實本行信用風險管理制度。 

(4)建立有效方法及監控程序，確保各項業務提存

之適足性，以及透過風險調整允當表達業務績

效，並創造股東價值極大化之盈餘目標。 

3.信用風險管理流程：  

信用風險辨識、信用風險衡量、信用風險監控與管

理、信用風險報告及信用風險績效管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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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內    容 

(1)建置信用評等/評分卡模型 

(2)訂定信用風險相關規範 

(3)設定各類大額暴險等信用限額 

(4)制定信用核准程序 

(5)建置適當債信管理 

(6)定期檢視與報告 

(7)提昇資產品質 

2.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一、董事會：  

(一)董事會為本行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負責

核定本行風險管理政策及相關準則，並督導各項制

度之執行，以達成本行整體信用風險管理之目標。 

(二)審計委員會，先行審議將提董事會之風險相關

提案，及與風險執行單位溝通。 

二、高階管理階層： 

於總經理下另設有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

委員會、不良授信資產管理委員會、授信審議委員

會等信用風險相關委員會。 

(一)依據董事會核准之信用風險管理政策，發展本

行信用風險管理之準則及辦法，並確保本行具備明

確之信用風險管理權責及執掌、有效之信用風險管

理程序及適當之信用風險管理系統。 

(二)授權適當之員工執行信用風險管理作業，並確

認其具備足夠能力及專業知識執行信用風險管理

業務，遵行相關政策與程序。 

三、信用風險管理單位： 

(一)風險管理部、債權管理部、審查部、法人金融

業務部、個人金融業務部等業務。 

(二)負責研擬或建議修正本行信用風險管理政策

及相關準則，提報董事會核定。 

(三)協助業務管理單位共同研擬或修正各業務風

險管理辦法，並提報總經理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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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內    容 

(四)建立本行衡量、監控及評估可量化風險之整體

架構。 

(五)負責本行信用風險管理及各業務信用風險管

理辦法之執行監控，以確保各業務皆能確實遵循本

行信用風險管理政策及各項準則。 

四、內部稽核： 

由具獨立性之內部稽核單位，定期檢視本行信用風

險管理制度之落實執行情形，據實揭露於稽核報

告，對於檢查所發現之缺失或異常事項，於稽核報

告呈核後加以追蹤，以確定相關單位業已及時採取

適當之改善措施。 

五、業務單位： 

業務單位應遵循本行信用風險管理政策、相關之準

則及業務風險管理辦法，以確保所有業務之執行，

皆符合相關之信用風險管理規範及本行各項業務

核決權限。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一、信用風險報告範圍與特點： 

1.董事會報告（定期） 

（風險綜合性報告） 

2.審計委員會報告（定期） 

（風險綜合性報告） 

3.每月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簡報 

（風險綜合性報告） 

4.每月風險管理委員會簡報 

（風險綜合性報告） 

5.企金資產品質月報 

6.個金資產品質月報 

7.每月揭露全球國家個別限額資訊 

8.KMV 模型評等燈號變動及授信戶 TCRI 評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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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內    容 

調週報 

9.即時（不定期）授信戶重大信用通報表 

10.即時（不定期）預警系統通報/查詢機制 

二、信用風險衡量系統包括： 

1.資本計提計算平台資訊系統 

2.徵審系統第一階段完成 

3.催收系統第一階段完成 

4.全行預警系統第一階段完成。 

5.企金簡易信用評等系統第一階段完成 

6.個金評分卡逐步完成建置，目前已完成車貸進件

評分卡、信用卡進件評分卡。 

7.股票質押系統 MTM 第一階段完成。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

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

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

策略與流程 

1.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政策： 

(1)檢視風險過於集中或風險較高之業務進行信用

風險避險之規劃與執行。 

(2)依循 Basel II 風險抵減相關規範，規劃本行風

險抵減之規範修訂及控管系統。 

2.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97

年度已依Basel II風險抵減相關規範規劃建置擔保

品管理系統，將透過擔保品定期重估、貸放比預

警、集中度分析及壓力測試，確保擔保品風險抵減

持續有效性。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

法 

標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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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信用風險標信用風險標信用風險標信用風險標準法之風險抵減後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準法之風險抵減後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準法之風險抵減後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準法之風險抵減後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98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類型 風險抵減後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主權國家 66,538,608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222,843 0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19,688,723 625,764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123,947,410 9,506,134 

零售債權 44,365,032 2,804,481 

住宅用不動產 74,547,837 2,723,232 

權益證券投資 0 0 

其他資產 6,967,797 333,739 

合計 336,278,250 15,99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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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資產證券化風險管理制度說明資產證券化風險管理制度說明資產證券化風險管理制度說明資產證券化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98 年度 

揭露項目（註） 內    容 

1. 資產證券化管理策略與流程 1.管理策略： 

� 提高資本適足率 

� 提高資產的流動性 

� 提高融資過程的透明度 

� 調整資產結構及轉化資 

產風險 

� 增加現金流入 

2.流程：詳附件（資產證券化發行流程） 

2. 資產證券化管理組織與架構 承做資產證券化部門，目前設於法人金融

業務部 

3. 資產證券化風險報告與衡量

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風險： 

1.利率與匯率風險：資產證券化以跨國形式

發行時，存在匯率風險。另外，一般資產

證券化發行期限較長，因此亦存在利率波

動風險 

2.信譽風險：證券化商品違約時，創始機構

之信譽風險 

3.信用風險（法律、文件、流動性風險）：

交易對手違約時無法執行擔保品、保證人

拒絕或延遲支付等之風險 

4.法規風險：是否遵循法規之風險 

4. 資產證券化避險或風險抵減

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

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

與流程 

針對資產證券化風險之避險政策如下，將

以承做 IRS 以規避利率風險，承做 CCS 以

規避匯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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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註） 內    容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Basel II 標準法 

   

【附表七】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98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非創始銀行 創始銀行 

暴險額 

非資產基礎商業本票 

傳統型 組合型 

暴險類別 
買入或持

有之證券

化暴險額

應計提

資本 

留有部位 不留部位 留有部位 不留部位 

資產基

礎商業

本票 

未證券化

前之應計

提資本 

企業債權 378,183 17,639      

       

       

合計 378,183 1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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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說明作業風險管理制度說明作業風險管理制度說明作業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98 年度 

揭露項目（註）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1.為建立良好之風險管理制度及健全業務

發展，促進以適切風險管理為導向之經營

模式，達成營運目標及增進股東價值，本

行已訂定「風險管理政策」、「作業風險管

理準則」、「作業風險管理制度實施辦法」

等，以落實完善之風險管理制度。 

2.本行「作業風險管理制度實施辦法」已訂

定作業風險損失事件通報機制、作業風險

之辨識、評估、控制或沖抵、作業風險損

失事件核備權限等處理措施，宣達作業風

險管理之策略思維。 

3.本行作業風險管理以實質控管為原則，依

現行作業流程，加以檢視其適當性，並透

過風險點之標示，掌握風險現況。各項業

務相關規範之訂定或修訂，均配合檢視其

現行流程，以避免增修過程中，產生空窗

期。為作業風險有效管理，要求各業務單

位正確揭露作業風險點為重要關鍵，同時

持續與各業務單位溝通確認其妥適性，強

化本行風險掌握效度。   

4.有效掌握質化與量化管理之方法，辨識既

有之作業風險、評估風險，以評量風險嚴

重性，作為決定風險管理之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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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註） 內    容 

2. 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1.依本行「風險管理政策」，本行整體風險

管理組織架構之最高決策單位為董事

會。另本行設置審計委員會及獨立董事三

名，實質督導本行風險管理。 

2.因應作業風險管理，本行於總經理下設

有：  

(1)風險管理委員會: 

為利各單位風險管理工作之執行及推

動，以確保全行風險管理有效運作。 

(2)風險管理部: 

負責本行作業風險管理及各業務辦法之

執行、評估、監測及控制，以利各業務

皆能確實遵循本行風險管理政策及作業

風險管理準則。 

(3)總行各部室、業務督導單位及業務單位: 

依據作業風險管理相關規範，本行各單

位及業務督導單位訂定各業務相關規

範，提供各業務單位執行之依循。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1.已建置作業風險損失事件通報機制，各部

室與營業單位對於作業風險事件發生或

有可能發生之虞時，應即通報所屬之業管

單位、稽核室及風險管理部，以利本行系

統化監控追蹤作業風險事件相關資料及

建立作業風險損失資料庫，強化本行作業

風險管理。本項通報機制，現已系統化執

行作業風險事件損失通報之作業。 

2.風險管理部對於各單位通報之損失事

件，依事件 主因、損失型態、損失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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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註） 內    容 

等項目，逐案彙整分析，定期呈報高階主

管。對於特殊事件之業務或作業流程，則

與業務督導單位討論風險事件之內部控

制制度作業流程，並適時調整風險事件之

關鍵因素；各業務單位對損失事件負督導

責任，以避免損失事件重複發生。 

3.本行作業風險監控頻率，目前除每月定期

及不定期辦理內外部查核作業外，本行各

營業單位均配置報表管理系統，相關管理

性報表每日或每月提供查詢及下載列印

作業，以有效監督及管理，報表之保存期

限依會計部規定辦理。 

4.目前本行採基本指標法衡量作業風險所

須需資本計提，為配合標準法試算作業風

險資本計提，現階段已著手進行作業風險

標準法資本計提相關規劃，以期儘速完成

進階至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第二支柱資本

適足之評估。  

4.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

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

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策略與流程 

1.本行「作業風險管理制度實施辦法」已訂

定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等相關措施

及處理作業，其政策如下: 

 (1)對於損失金額小，發生頻率高者，得採

風險降低或 控制，加強人員訓練、改   

善作業流程或強化系統控管功能。 

 (2)對於損失金額大，發生頻率低者，得採

風險移轉或沖抵，經審慎評估後，辦理適

當保險或作業委外。 

 (3)對於損失金額大，發生頻率高者，得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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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註） 內    容 

風險規避，建議不宜開辦，或停辦該項業

務或服務。 

 (4)如採委外作業以移轉或沖抵作業風險

時，作業委外單位應至少每年定期評估委

外作業之風險與效益分析乙次。 

 (5)如採保險以移轉或沖抵作業風險時，定

期評估其效益，並審慎評估其信用、理賠

能力，保險公司理賠能力之評等，須達主

管機關之規定。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

法 

Basel II 基本指標法 

 

【附表九】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98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95年度 7,110,097 

96年度 6,618,287 

97年度 5,538,475 

 

合計 19,266,859 96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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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說明市場風險管理制度說明市場風險管理制度說明市場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98 年度 

揭露項目（註）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1.為建立良好之風險管理制

度及健全業務發展，促進以適

切風險管理為導向之經營模

式，達成營運目標及增進股東

價值，本行經董事會通過風險

管理政策，以落實完善之風險

管理制度，為股東創造穩定且

高品質之獲利。 

2.以既定風險管理政策及準

則為圭臬，逐步落實市場風險

量化，建立風險值之管理及評

核機制，最適資本分配。 

3.業務範圍與操作商品範

圍：制定市場風險管理準則，

界定市場風險管理範疇，得以

包括業務範圍如各項外匯市

場交易、貨幣市場交易、資本

市場交易及衍生性金融商品

等交易。 

4.訂定風險管理程序及運用

衡量方法(如敏感度分析、風

險值計算、情境模擬與壓力測

試等)，規範相關單位訂定各

項金融商品之交易限額，如部

位限額、名目本金限額與停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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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註） 內    容 

限額等，以及各項限額之授權

核決權限與超限處理原則。為

提升市場風險資料透明度，風

險管理單位每日檢核並呈報

風險管理報表，遇有異常交易

情形即予以持續監督及追蹤。 

2.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一、董事會：  

(一)董事會為本行風險管理

之最高決策單位，負責核定本

行風險管理政策及相關準

則，並督導各項制度之執行，

以達成本行整體市場風險管

理之目標。 

(二)審計委員會，審議擬提董

事會之風險相關提案，及與風

險執行單位溝通。 

二、高階管理階層： 

於總經理下另設有資產負債

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

等市場風險相關委員會。 

(一)依據董事會核准之風險

管理政策，發展本行市場風險

管理之準則及規範，並確保確

保本行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執

行、市場風險管理程序之適當

及風險管理系統之有效。  

(二)授權適當之員工執行市

場風險管理作業，並確認其具

備足夠能力及專業知識執行

市場風險管理業務，並遵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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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註） 內    容 

關政策與程序。 

三、市場風險管理單位： 

(一)風險管理部、金融交易

部、財務部、金融交易作業部

等業務與作業執行單位。 

(二)研議修正本行風險管理

政策及市場風險相關準則，提

報董事會核定。 

(三)協助金融交易單位共同

研擬或修正各金融商品業務

管控規範，並提報總經理核定

之。 

(四)規劃建立本行市場風險

辨識、衡量、監控之架構，執

行限額管理呈報與預警超限

處理檢核，以臻各金融商品業

務皆能確實遵循本行風險管

理政策及各項規範。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

點 

每日出具市場風險管理報表

揭露各金融商品部位、損益資

料，並配合 Summit 系統建置

衡量利率、匯率、權益證券與

商品風險值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

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策略與流程 

每月不定期針對風險抵減工

具檢核有效性並陳報檢核結

果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Basel II 標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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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市場風險市場風險市場風險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應計提資本應計提資本應計提資本 

98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利率風險 659,380 

外匯風險 106,148 

權益證券風險 64,459 

商品風險 0 

合計 829,987 
 


